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通告  CIRCULAR 

 
 

 
編號 
Ref. No.: LSD/02/2020 

 日期 

Date: 10/01/2020 

 

事項: 交易所規則、期權交易規則及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交易運作程序之修訂 

查詢: 參與者一般查詢熱線 電話 : 2840 3626   電子郵箱：trd@hkex.com.hk 

 

請各位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注意，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已批准修訂交易所規則、

期權結算規則及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結算運作程序，有關落實政府按勞工處發出的「颱風

或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則」所公布「極端情況」下的建議安排。為遵從建議常規，有關修訂

規定，即使八號颶風警告已取消，若「極端情況」仍存在，交易會繼續暫停，直至「極端情

況」取消後兩個小時方會恢復。 

 

載於附件一、二及三（只有英文版）之修訂由即日起生效。 

 

有關規則的標明修訂本可在香港交易所網站中下載： 

 

 “規則修訂 - 交易所規則” 

 "規則修訂 - 期權交易規則 - 聯交所" 

 "規則修訂 -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交易運作程序 - 聯交所" 

 

 

 

法律部主管 

梁志珩  謹啟 

 

 
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所有 HKATS 熱線之來電均會被錄音。有關本交易所的私隱政策聲明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hkex.com.hk/chi/global/privacy_policy_c.htm   

mailto:trd@hkex.com.hk


 

1 

 

附件一 

交易所規則 

第 一 章 

 

釋  義 

 

101. 在本規則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極端情況」 指 香港任何政府機關於八號或以上風球改掛為三號或以下風球前公

布，因公共交通服務嚴重受阻、廣泛地區水浸、嚴重山泥傾瀉、

大規模停電或任何其他惡劣情況而出現的「極端情況」； 

 

第五章 

 

交  易 

 

交易運作規則 

 

 每日覆核買入/賣出記錄 

  

528. (2) 如果遇到規則第 571(1)條所指之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公布極端情況或發出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或規則第 572 條之緊急事故時，董事會有絕對之權力去延

長或更改向本交易所報告任何差異、錯誤交易或投訴的時限。 

   

颱風、極端情況及暴雨 

563S.   倘在任何辦公日，當八號或以上的風球懸掛或卸下、極端情況公布或取消，及／或黑色

暴雨警告發出或取消，規則第 571 條將適用。公佈人民幣買入參考匯率、人民幣賣出參

考匯率、人民幣買入最終匯率及人民幣賣出最終匯率的時間可能會延遲至中央結算公司

認為適當的時間。 

 颱風、極端情況及暴雨 

  

571. 除董事會另有決定外，否則在八號或以上風球、極端情況及黑色暴雨警告情況下的交

易及交收時間安排列於下表：－ 

  

(1)  (a) 所有交易日(除聖誕節前夕、新年前夕及農曆新年前夕外)於香港天文台懸掛或卸下

八號或更高風球或當極端情況公布或取消時的交易時間安排 

 

(i)  若八號或更高風球或極端情況   交易安排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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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上午九時正之前懸掛或公布   - 開市前時段交易如常於上午九時正開始，若在

上午七時正或之前風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

（如適用）。 

- 開市前時段交易將不進行，若在上午七時正之

後風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用）。 

- 早市交易開始： 

- 於上午九時三十分，若在上午七時三十分或

之前風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用）； 

- 於上午十時正，若在上午八時正或之前風球

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用）； 

- 於上午十時三十分，若在上午八時三十分或

之前風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用）； 

- 於上午十一時，若在上午九時正或之前風球

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用）。 

 

 

     - 早市交易將不進行，若在上午九時正之後風球

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用）。 

- 午市交易將於下列時間開始： 

- 於下午一時正，若在上午十一時正或之前風

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用）； 

- 於下午一時三十分，若在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或之前風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

用）；或 

- 於下午二時正，若在中午十二時正或之前風

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用）。 

- 若在中午十二時正之後風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

消（如適用），該日將不進行交易。 

 

 

(ii)  若八號或更高風球或極端情況

於開市前時段內懸掛或公布 

 

  交易安排將如下： 

- 開市前時段交易繼續進行至完結，但不會進行早

市交易及延續早市交易。 

- 午市交易將於下列時間開始: 

- 於下午一時正，若在上午十一時正或之前風

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用）； 

- 於下午一時三十分，若在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或之前風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

用）；或 

- 於下午二時正，若在中午十二時正或之前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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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用）。 

- 若在中午十二時正之後風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

（如適用），該日將不進行早市交易、延續早市

交易、午市交易及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交易。 

 

(iii)  若八號或更高風球或極端情況

於早市時間內懸掛或公布 

  交易安排將如下： 

- 交易活動在風球懸掛或極端情況公布後十五分

鐘停止，並不會進行延續早市交易。 

- 午市交易將於下列時間開始: 

- 於下午一時正，若在上午十一時正或之前風

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用）； 

- 於下午一時三十分，若在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或之前風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

用）；或 

- 於下午二時正，若在中午十二時正或之前風

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用）。 

- 若中午十二時正之後風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

（如適用），該日將不進行延續早市交易、午

市交易及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交易。 

 

 

(iv)  若八號或更高風球或極端情況

於早市結束後午市開始前懸掛

或公布（即延續早市內） 

  交易安排將如下： 

- 如該日有早市交易，延續早市交易會在風球懸

掛或極端情況公布後十五分鐘停止，而該日將

不進行午市交易及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交易。 

- 如該日沒有早市交易，根據規則第 501B 條不進

行延續早市交易，而該日將不進行午市交易及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交易。 

 

 

(v)  若八號或更高風球或極端情況

於午市下午三時四十五分之前

懸掛或公布 

  交易安排將如下： 

- 交易活動在風球懸掛或極端情況公布後十五分鐘

停止，而該日餘下時間不進行交易。 

 

 

(vi)  若八號或更高風球或極端情況

於午市下午三時四十五分或之

後，或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内懸

掛或公布 

  交易安排將如下： 

- 交易將會繼續直至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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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a) 聖誕節前夕、新年前夕及農曆新年前夕於香港天文台懸掛及卸下八號或更高風球或

當極端情況公布或取消的交易時間安排 

 

(i)  若八號或更高風球或極端情況

於上午九時正之前懸掛或公布 

  交易安排將如下： 

- 開市前時段交易如常於上午九時正開始，若在上

午七時正或之前風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

用）。 

- 不進行開市前時段交易，若在上午七時正之後風

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用）。 

- 早市交易開始： 

- 於上午九時三十分，若在上午七時三十分或之

前風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用）； 

- 於上午十時正，若在上午八時正或之前風球卸

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用）； 

- 於上午十時三十分，若在上午八時三十分或之

前風球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用）；或 

- 於上午十一時正，若在上午九時正或之前風球

卸下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用）。 

- 該日不進行交易，若在上午九時正之後風球卸下

及極端情況取消（如適用）。 

 

(ii)  若八號或更高風球或極端情況

於開市前時段內懸掛或公布 

  交易安排將如下： 

- 開市前時段的交易將會繼續至完結，但不進行早市

及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交易。 

 

 

(iii)  若八號或更高風球或極端情況

於早市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之

前懸掛或公布 

  交易安排將如下： 

- 交易活動在風球懸掛或極端情況公布後十五分鐘停

止，而該日餘下時間不進行交易。 

 

 

(iv)  若八號或更高風球或極端情況

於早市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或

之後，或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内

懸掛或公布 

 

  交易安排將如下： 

- 交易將會繼續直至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完結。 

 

 

(2)  (a) 中央結算系統規則訂明香港天文台懸掛或卸下八號或更高風球時或於公布或取消極端

情況所有交易日的交收時間安排。詳情請參閱中央結算系統規則。 

 

 

  (b) 中央結算系統規則訂明香港天文台發出或取消黑色暴雨警告時所有交易日的交收時間

安排。詳情請參閱中央結算系統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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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情況 

  

572. 倘董事會或交易結算公司董事會認為交易系統的運作受到、似將或可能受到緊急情況，包

括（但並不以此為限）火警、疫症或其他災禍或意外，颱風、極端情況、暴雨、地震、自

然災害、停電、通訊中斷、電腦失靈、戰爭、暴動、內亂、罷工、恐怖襲擊及其他類似事

件的嚴重及不利的影響，董事會具有全權酌情決定或按交易結算公司董事會的指示採取其

認為必要或適當的措施，以處理這些緊急情況。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本交易所或交易結算

公司均不會對緊急情況所引致的損壞或本交易所對緊急情況所採取的措施負責。 

 

第十四章 

 

中華通服務 

 
 中華通服務運作時間 

  

1415. (1) 本交易所可全權酌情不時釐定中華通服務的運作時間，包括有關懸掛和解除颱風

訊號，公布及取消極端情況，以及發出和取消黑色暴雨警告時的安排。本交易所

將透過制定規則或於香港交易所網站作出公布或按其認為適合的其他方式訂明有

關中華通服務的運作時間及相關安排。不同的中華通市場或有不同的運作時間及

安排。 

  

1439. 倘本交易所或相關聯交所子公司（經諮詢本交易所後）認為相關中華通市場的中華通

服務或其任何部分的營運或運作受到、或可能受到嚴重或不利威脅或影響的緊急情況

（包括但不限於火警、疫症或其他災禍或意外、颱風、極端情況、暴雨、地震、天然

災害、停電、通訊中斷、系統故障、電腦失靈、戰爭、暴動、內亂、罷工、恐怖襲

擊、法律或任何政府事宜或監管指令、法令或判決的重大轉變又或其他類似事件）以

致對繼續運作中華通服務、CSC、中華通市場系統或中華通市場營運者構成重大影

響，本交易所及相關聯交所子公司（經諮詢本交易所後）可全權對中華通服務、CSC

或其他方面採取其認為必要或適當的行動、步驟或措施，以處理這些緊急情況。為免

生疑問，為處理這些緊急情況，本交易所可全權決定暫停或限制接入或使用相關中華

通市場的中華通服務或其任何部分、更改相應運作時間及相關安排、又或取消或要求

取消任何或所有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輸入的任何或所有中華通買賣盤，不論有關中華

通買賣盤是否已傳遞至相關中華通市場系統。 

 

第十四A章 

 

中華通服務——上海 

  

 上交所的中華通服務運作時間 

14A03. (4) 假如香港在 CSC 交易日懸掛 8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公布極端情況或發出黑色暴雨警

告，運作時間將調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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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懸掛 8號（或以上）颱風訊號 

懸掛時間 是否提供服務 

09:15前 停止服務（在不違反規則第14A03(4)(c)條）。 

09:15或之後 公布懸掛相關颱風訊號後15分鐘內提供正常服務。其

間，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可輸入或取消中華通買賣

盤。此15分鐘結束後，CSC只接納取消中華通買賣盤

的指示，直至該上交所交易日結束。 

(aa) 公布極端情況 

公布時間 是否提供服務 

09:15前 停止服務（在不違反規則第14A03(4)(c)條）。 

09:15或之後 公布極端情況後15分鐘內提供正常服務。其間，中華

通交易所參與者可輸入或取消中華通買賣盤。此15分

鐘結束後，CSC只接納取消中華通買賣盤的指示，直

至該上交所交易日結束。 

(b) 發出黑色暴雨警告 

發出時間 是否提供服務 

09:00前 停止服務（在不違反規則第14A03(4)(c)條）。 

09:00或之後 提供正常服務 

(c) 解除 8號颱風訊號、取消極端情況或黑色暴雨警告 

解除╱取消時間 開始或恢復服務時間 

07:00或之前 09:10 

07:00後至07:30 09:25 

07:30後至08:00 10:00 

08:00後至08:30 10:30 

08:30後至09:00 11:00 

09:00後至11:00 12:55 

11:00後至11:30 13:30 

11:30後至12:00 14:00 

12:00後 停止服務 

為免生疑問，8號颱風訊號解除、極端情況或黑色暴雨警告取消後開始或恢復服務時，

交易狀況將依據規則第 14A03(2) 及 14A03(2A)條所述的上交所交易時段，即表示若

是在 9時 25分或之後開始或恢復服務，當日將不會有開市集合競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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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 B章 

 

中華通服務——深圳 

 

 深交所的中華通服務運作時間 

14B03. (5) 假如香港在 CSC 交易日懸掛 8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公布極端情況或發出黑色暴雨警

告，運作時間將調整如下： 

(a) 懸掛 8號（或以上）颱風訊號 

懸掛時間 是否提供服務 

09:15前 停止服務（在不違反規則第 14B03(5)(c)條）。  

09:15或之後 公布懸掛相關颱風訊號後 15 分鐘內提供正常服務。其

間，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可輸入或取消中華通買賣盤。

此 15 分鐘結束後，CSC 只接納取消中華通買賣盤的指

示，直至該深交所交易日結束。 

(aa) 公布極端情況 

公布時間 是否提供服務 

09:15前 停止服務（在不違反規則第14B03(5)(c)條）。 

09:15或之後 公布極端情況後15分鐘內提供正常服務。其間，中華通

交易所參與者可輸入或取消中華通買賣盤。此15分鐘結

束後，CSC只接納取消中華通買賣盤的指示，直至該深

交所交易日結束。 

(b) 發出黑色暴雨警告 

發出時間 是否提供服務 

09:00前 停止服務（在不違反規則第 14B03(5)(c)條）。 

09:00或之後 提供正常服務 

(c) 解除 8號颱風訊號、取消極端情況或黑色暴雨警告 

解除╱取消時間 開始或恢復服務時間 

07:00或之前 09:10 

07:00後至 07:30 09:25 

07:30後至 08:00 10:00 

08:00後至 08:30 10:30 

08:30後至 09:00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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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取消時間 開始或恢復服務時間 

09:00後至 11:00 12:55 

11:00後至 11:30 13:30 

11:30後至 12:00 14:00 

12:00後 停止服務 

為免生疑問，8 號颱風訊號解除、極端情況或黑色暴雨警告取消後開始或恢復服務

時，交易狀況將依據規則第 14B03(2)及 14B03(3)條所述的深交所交易時段，即表

示若是在 9 時 25分或之後開始或恢復服務，當日將不會有開市集合競價交易。 

 

第十五章 

 

特別參與者 

  

1528. 除非本交易所另有決定，否則第五章以下的規則適用於特別參與者、其落盤及其

執行的交易： 

  

 (1) 501 （交易時間） 

501G、501H及501I （開市前時段） 

501L及 501M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 

502A （取消買賣盤） 

502D （開市前時段及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自動對盤股份的交易） 

503及504 （開市報價） 

505、505A、506A、507A、508、511及512 （報價）及附表二（價位

表） 

513A、513B及 513C （市場波動調節機制） 

514、516及516A （碎股及特別買賣單位報價） 

517(1)、517(4)、517(6)、518、519、522 （交易） 

528 （每日覆核買入/賣出記錄） 

544(1)、544(3)、544(4) （不獲承認的交易） 

545 （市場失當行為等） 

551（設備失靈） 

564、566及567 （糾紛） 

569（董事會的調查及索取文件權力） 

569A、569B（資料披露） 

571 （颱風、極端情況及暴雨） 

572 及573 （緊急情況） 

574 （經持續淨額交收系統交收） 

 

 
 
 



 

 

 

附件二 

期權交易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期權交易規則 

 

目錄 

規 則 

 

第九章─應急程序 

   

901-903  暫停期權交易 

904  颱風訊號、極端情況及黑色暴雨警告 

905  以圖文傳真輸入指示 

 

第一章 

 

定義及釋義 

定義 

 

101.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在期權交易規則中， 

  

「極端情況」 指 香港任何政府機關於八號或以上風球改掛為三號或以下風球前

公布，因公共交通服務嚴重受阻、廣泛地區水浸、嚴重山泥傾

瀉、大規模停電或任何其他惡劣情況而出現的「極端情況」； 

 

 

 

第九章 

 

應急程序 

 

暫停期權交易 

 

903. 倘董事會認為，或行政總裁經徵詢證監會的意見後，期權系統的操作或運作對一名或多

名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有所威脅，或有可能損害時（無論是任何火災、其他災害、意

外、颱風、極端情況、電力中斷、通訊故障、電腦失靈等原因或任何其他事件），則董

事會可全權決定採取其認為所需的處理有關損害的行動，包括但並不限於調整期權系統

的各項活動的開始及結束時間。任何該等行動可引起一名或多名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

無能力訂立期權合約，以致一名或多名期權經紀交易所參與者無能力訂立期權經紀客戶

合約及期權交易所參與者的客戶無能力訂立客戶合約。此外，由於HKATS電子交易系統

工作站或期權系統的通訊失靈關係，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在訂立期權合約時或會不時

受到阻延或遇到障礙。 

 

颱風訊號、極端情況及黑色暴雨警告 

 

904. 倘懸掛颱風訊號八號或更高風球、當公布極端情況，或發出黑色暴雨警告，所有期權系

列的交易可能根據交易運作程序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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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 

 
Operational Trading Procedures for Options Trading Exchange Participants 

 

 

TABLE OF CONTENTS 

 

1.8 Approach and Retreat of Typhoon and Announcement and Cancellation of Extreme 

Conditions 

 

 

CHAPTER 1 

 

The Options System: Operational and Service Schedule 

 

1.8  Approach and Retreat of Typhoon and Announcement and Cancellation of Extreme 

Conditions 

 

Unless otherwise announced by the Exchange, the trading arrangements upon the approach and the 

retreat of Typhoons and announcement and cancellation of Extreme Conditions (as defined in the 

Options Trading Rules) shall be as follows: 

 

(a) Trading arrangement for all trading days except the eves of Christmas, New Year and 

Lunar New Year where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has hoisted or lowered a Typhoon 

Signal No. 8 or above or where Extreme Conditions have been announced or cancelled 

 

 
Case Effect on Trading 

(i) If a Typhoon Signal No. 8 or above is 

hoisted or Extreme Conditions are 

announced at any time prior to 9:30 a.m. 

and lowered and cancelled (where 

applicable): 

 

  
Pre-Trading starts at Trading starts at 

    

 
- at or before 7:30 a.m. 9:00 a.m. 9:30 a.m. 

    

 
- after 7:30 a.m. but at or before 8:00 a.m. 9:30 a.m. 10:00 a.m. 

    

 
- after 8:00 a.m. but at or before 8:30 a.m. 10:00 a.m. 10:30 a.m. 

    

 
- after 8:30 a.m. but at or before 9:00 a.m. 10:30 a.m. 11:00 a.m. 

    

 

- after 9:00 a.m. but at or before 11:00 

a.m. 

1:00 p.m. 1:30 p.m. (prior to 5 

Marc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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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p.m. 1:00 p.m. (on or after 

5 March 2012) 

    

 

- after 11:00 a.m. but at or before 11:30 

a.m. 

1:00 p.m. 1:30 p.m. 

    

 

- after 11:30 a.m. but at or before 12:00 

noon 

1:30 p.m. 2:00 p.m. 

    

 
- after 12:00 noon There will be no trading for the day. 

   

(ii) If a Typhoon Signal No. 8 or above is 

hoisted or Extreme Conditions are 

announced during the morning session 

and lowered and cancelled (where 

applicable): 

Trading will be terminated 15 minutes after the 

hoisting of the Signal or announcement of 

Extreme Conditions. 

  

Commencement of trading in the afternoon 

session will take place: 

    

  
Pre-Trading starts at Trading starts at 

    

 

- at or before 11:00 a.m. 

 

1:00 p.m. 1:30 p.m. (prior to 5 

March 2012) 

    

  

12:30 p.m. 1:00 p.m. (on or after 

5 March 2012) 

    

 
- at or before 11:30 a.m. 1:00 p.m. 1:30 p.m. 

    

 
- at or before 12:00 noon 1:30 p.m. 2:00 p.m. 

    

 

- after 12:00 noon 

 

There will be no trading in the afternoon session. 

(iii) If a Typhoon Signal No. 8 or above is 

hoisted or Extreme Conditions are 

announced after the end of the morning 

session but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fternoon session: 

 

There will be no trading in the afternoon session. 

(iv) If a Typhoon Signal No. 8 or above is 

hoisted or Extreme Conditions are 

announced during the afternoon session: 

The position will be as follows: 

  

- Trading will be terminated 15 minutes after the 

hoisting of the Signal or announcement of 

Extreme Conditions and there will be no 

trading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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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Trading arrangement for the eves of Christmas, New Year and Lunar New Year where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has hoisted or lowered a Typhoon Signal No. 8 or above or where 

Extreme Conditions have been announced or cancelled 

 
 

 
Case Effect on Trading 

    (i) If a Typhoon Signal No.8 or above is hoisted 

or Extreme Conditions are announced at any 

time prior to 9:30 a.m. and lowered and 

cancelled (where applicable): 

 

- at or before 7:30 a.m. 

 

 

 

 

Pre-Trading starts at 

 

9:00 a.m. 

 

 

 

 

Trading starts at 

 

9:30 a.m. 

    

 
- after 7:30 a.m. but at or before 8:00 a.m. 9:30 a.m. 10:00 a.m. 

    

 
- after 8:00 a.m. but at or before 8:30 a.m. 10:00 a.m. 10:30 a.m. 

    

 
- after 8:30 a.m. but at or before 9:00 a.m. 10:30 a.m. 11:00 a.m. 

    

 

- after 9:00 a.m. 

 

There will be no trading for the day. 

 

(ii) If a Typhoon Signal No. 8 or above is hoisted 

or Extreme Conditions are announced during 

the morning session: 

Trading will be terminated 15 minutes after the 

hoisting of the Signal or announcement of Extreme 

Conditions and there will be no trading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1.12 Special Events 

 

Special events which may affect trading will be handled by the Exchange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ose described in relation to typhoons, Extreme Conditions or black rainstorm warnings. 

 

 


